
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泰达 500A基金份额 2015年下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宏利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中关于泰达宏利

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泰达500A基金份额（代码：150053）约定的年

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泰达500A份额约定的年基准收益率为“1年期同期银行

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5%”， 1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以基金成立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并按每年1月1日

和7月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泰达

500A份额的年基准收益率进行调整，年基准收益均以1.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鉴于 2015年 7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为 2.00%，因此泰达 500A基金份额 2015年下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5.50％(=2.00％+3.5％)。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2日  


